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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

产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8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

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已于2010年2月23日

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署 长  盛光祖 

                        

  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

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正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



简称《中秘自贸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

地，促进我国与秘鲁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

条例》、《中秘自贸协定》的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与秘鲁之间的

《中秘自贸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管

理。 

  第三条 从秘鲁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原产国为秘鲁，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

《税则》）中的《中秘自贸协定》协定税率： 

  （一）在秘鲁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秘鲁境内全部使用符合本办法规

定的中国或者秘鲁原产材料生产的； 

  （三）在秘鲁境内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

但符合《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

规则（附件1）规定的税则归类改变、区域价值

成分、工序等要求的。 

  附件1所列《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

原产地规则发生变化时，由海关总署另行公

告。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所述

“在秘鲁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是指： 

  （一）在秘鲁境内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二）从秘鲁境内饲养的活动物获得的货



物； 

  （三）在秘鲁境内通过狩猎、诱捕、捕捞

或者水产养殖获得的货物； 

  （四）在秘鲁注册或者登记，并依法悬挂

秘鲁国旗的船只，在秘鲁境外的水域获得的鱼

类、甲壳类动物及其他海洋生物； 

  （五）在秘鲁注册或者登记，并依法悬挂

秘鲁国旗的加工船上，完全用上述第（四）项

所述货物加工所得的货物； 

  （六）在秘鲁境内收获、采摘或者收集的

植物及植物产品； 

  （七）从秘鲁的领土、领水、海床或者海

床底土提取的矿物质及其他天然生成物质； 

  （八）从秘鲁境外的水域、海床或者海床

底土得到或者提取的除鱼类、甲壳类动物及其

他海洋生物以外的货物，只要秘鲁有权对上述

水域、海床或者海床底土进行开采； 

  （九）在秘鲁境内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或者

在秘鲁境内收集旧货物获得，仅适用于原材料

回收的废碎料； 

  （十）在秘鲁境内完全用上述第（一）项

至第（九）项所列货物生产的货物。 

  第五条 《中秘自贸协定》项下进口货物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非原产材料，非原产材料

税则号列与进口货物税则号列不同，但是从非

原产材料到进口货物的税则归类改变符合《中

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中相应



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该进口货物应当视为原

产于秘鲁的货物。 

  第六条 在秘鲁境内，使用非秘鲁原产材

料生产的货物， 

  符合《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

地规则中该货物所对应的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的，应当视为原产于秘鲁的货物。 

  本条第一款中的区域价值成分应当按照下

列方法计算：     

  区域价值成分= 

  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非原产材料价

格 

  ——————————————————

— 

  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 

  x100% 

  其中，“非原产材料价格”，是指非秘鲁

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

的运费和保险费（CIF）。原产地不明的材料按

照最早可以确定的在秘鲁境内为该材料实付或

者应付的价格，计入非原产材料价格；该原产

地不明材料由货物生产商在秘鲁境内获得时，

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商所在地的运费、保

费、包装费及任何其他费用均不计入非原产材

料价格。 

  本条规定中货物船上交货价格和非原产材

料价格的计算应当符合《海关估价协定》。 

  第七条 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材料在秘



鲁境内被用于生产另一货物，并构成另一货物

组成部分的，该货物或者材料应当视为原产于

秘鲁境内。 

  第八条 适用《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

特定原产地规则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确定原产地

的货物，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部分非秘鲁原

产材料未能满足该税则归类改变标准，但是这

部分非秘鲁原产材料按照第六条规定确定的价

格未超过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10%，并且货物符

合本办法所有其他适用规定的，应当视为原产

于秘鲁的货物。 

  本条第一款所述货物同时适用区域价值成

分标准的，在计算区域价值成分时，第一款所

述未能满足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部分非秘鲁原

产材料的价格仍然应当计入区域价值成分中的

非原产材料价格。 

  第九条 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

物原产地确定：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者贮存期间保

持良好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二）托运货物的拆解或者组装； 

  （三）以零售为目的的包装、拆包或者重

新打包的操作； 

  （四）屠宰动物。 

  第十条 属于《税则》归类总规则三所规

定的成套货物，其中全部货物均原产于秘鲁

的，该成套货物即为原产于秘鲁；其中部分货

物非原产于秘鲁，但是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确定



的价格未超过该成套货物价格15%的，该成套货

物仍应当视为原产于秘鲁。 

  第十一条 运输期间用于保护货物的包装材

料及容器的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适用《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

地规则中税则归类改变标准或者符合本办法第

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货物，其

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器与该货物在《税则》中

一并归类的，该零售用包装材料及容器的原产

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适用《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

地规则中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确定原产地的货

物，其零售用包装材料和容器的价格应当纳入

原产材料价格或者非原产地材料价格予以计

算。 

  第十二条 适用《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

特定原产地规则中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确定原产

地的货物，与该货物一起申报进出口的附件、

备件、工具、说明书或者信息材料，在《税

则》中与该货物一并归类，并且不单独开具发

票的，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适用《中秘自贸协定》项下产品特定原产

地规则中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确定原产地的货

物，与该货物一起申报进出口的附件、备件、

工具、说明书或者信息材料，在《税则》中与

该货物一并归类，并且不单独开具发票的，在

计算区域价值成分时，该附件、备件、工具、

说明书或者信息材料的价格应当纳入原产材料

价格或者非原产材料价格予以计算。 

  本条第一款与第二款所述附件、备件、工



具、说明书或者信息材料的数量与价格应当在

合理范围之内。 

  第十三条 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货物生

产过程中使用，本身既不构成货物物质成分、

也不成为货物组成部件的下列材料或者物品，

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一）燃料、能源、催化剂及溶剂； 

  （二）用于测试或者检验货物的设备、装

置及用品； 

  （三）手套、眼镜、鞋靴、衣服、安全设

备及用品； 

  （四）工具、模具及型模； 

  （五）用于维护设备和厂房建筑的备件及

材料； 

  （六）在生产中使用或者用于运行设备和

维护厂房建筑的润滑剂、油（滑）脂、合成材

料及其他材料； 

  （七）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未构成该

货物物质成分或者组成部件，但能够合理表明

其参与了该货物生产过程的任何其他货物。 

  第十四条 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可互换货

物或者材料应当通过下列方法加以区分： 

  （一）货物或者材料的物理分离； 

  （二）出口方公认会计原则承认的库存管

理方法。该库存管理方法应当在至少1个以上的



完整财政年度内持续使用。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的“直接运

输”是指《中秘自贸协定》项下进口货物从秘

鲁直接运输至我国境内，途中未经过中国、秘

鲁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以下简称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 

  原产于秘鲁的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运输至我国，不论在运输中是否转换运输工

具或者作临时储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

当视为“直接运输”： 

  （一）未进入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贸易

或者消费； 

  （二）该货物在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

时，未做除装卸、重新包装或者其他为使货物

保持良好状态所必需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 

  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货物进入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停留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个

月。 

  第十六条 原产于秘鲁的货物，在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展览并于展览后售往中国，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的，在进口时可以享受《税则》中的

《中秘自贸协定》协定税率： 

  （一）该货物已经以送展时的状态在展览

期间或者展览后立即发运至中国； 

  （二）该货物送展后，除用于展览会展示

外，未作他用； 

  （三）该货物在展览期间处于展览所在国



家或者地区的海关监管之下。 

  在商店或者商业场所以出售外国产品为目

的的展销活动不属于本条规定的展览范围。 

  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下，进口货物收货人

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货物申报进口时向海关提

交注明展览名称及地点的原产地证书，并且同

时向海关提交与展览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十七条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

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以

下简称《进口报关单》），申明适用《中秘自

贸协定》协定税率，并同时提交下列单证： 

  （一）由秘鲁授权机构签发的有效原产地

证书正本（格式见附件2）。 

  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所列情形的，进口货

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地

声明（格式见附件3）。 

  原产地申报为秘鲁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

者其代理人未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

的，应当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秘鲁原产资格

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格式见附件4）。 

  （二）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装箱单及其

相关运输单证。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

内的，应当提交在秘鲁境内签发的联运提单、

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以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

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货物符合本

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相关文



件。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

代理人未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原产地声

明，也未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秘鲁原产资格

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海关依法按照该货物适

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计征

关税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并放行货物后，收

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

的，已征税款不予调整。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按

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就进口货物具备秘鲁原

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海关可以根据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的申请，收取相

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按

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 

  第十九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进口货物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

内，向海关申请退还： 

  （一）进口时已就进口货物具备秘鲁原产

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申明适用《中秘自

贸协定》协定税率； 

  （二）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原产地声明

及海关要求提供的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

件。 

  进口时已就进口货物具备秘鲁原产资格向

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申明适用《中秘自贸协

定》协定税率，并经海关批准交纳保证金放行

货物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自

交纳保证金之日起3个月内向海关提交有效原产

地证书、原产地声明及海关要求提供的与货物



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并向海关申请退还保证

金。经海关批准，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

年。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在自缴纳

保证金之日起3个月内或者经海关批准延长的期

限内提出退还保证金申请的，海关应当立即办

理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海关统计数据同

时作相应修改。 

  第二十条 《中秘自贸协定》项下进口货

物，经海关依法审定的完税价格总值不超过600

美元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提

交原产地声明。 

  一份进口报关单上所列货物应当对应一份

原产地声明。 

  为规避本办法规定进口货物的，不适用前

款规定。 

  第二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进口

货物不适用《中秘自贸协定》协定税率： 


